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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邵世凤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邵世凤先生对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投

弃权票。邵世凤先生投弃权票的原因：因信

息收集有限，无法保证是否不存在其他应调

整的会计事项，无法保证计提的资产减值准

备是否不合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监高的异议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

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网力 股票代码 3003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弟东 陈家秀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 39号 1栋 20

楼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 39号 1栋 20

楼 

传真 028-83255265 028-832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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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8-83255265 028-83255265 

电子信箱 irm@netposa.com irm@netpos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视频图像信息智能应用平台 

平台基于公司的数据业务中台，结合公安部关于视频图像智能化建设的最新技术要求，面向“十四五”规划发展方向，基于

数据业务中台，利用视图解析技术、人像聚类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对视频图像和其他多维数据进行整合、解析、治理、

分析、应用的智能化应用服务体系。为各警种提供视图资源调阅、时空分析、智能解析、结构化数据检索、级联布控告警、

多维数据融合战法、场景专题应用等功能，向公安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高效的、价值信息丰富的、符合国家政策和标准规

范的智能化应用平台。 

 
（2）AR实景系统 

平台基于公司的数据业务中台，基于高点相机PTZ信息回传，结合标签定位算法，在视频画面上融合各类资源信息，有效增

强视频内容和指挥调度临场感的实景系统。AR实景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公安视频专网、图像网应用系统的核心功能。AR实景

系统有效提升视频用户对周边环境的洞察，给用户带来浸入式的视频感知体验，提升现场临场感，充实了视综、社区等产品

视频指挥调度的能力，丰富了项目解决方案，可面向公安，如治安、交警、指挥中心等，提供更直观立体的实战指挥视频地

图，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广场、政府机关、车站、社区、园区、校园、事故高发点、应急指挥等安保系统。 

 
（3）一机一档系统 

通过建设标准统一的“一机一档”管理系统或功能模块，开展公安视频监控摄像机基础信息采集建档工作，完善设备信息采

集规范和审核机制，提供多维度的摄像机信息统计，为视频监控日常管理、宏观规划和实战应用提供快速、准确、详实的基

础数据。完善长效的数据采集上报和快速更新机制，实现视频监控资源基础数据的级联汇聚和同步更新，充分满足公安视频

图像信息管理、应用对监控资源基础数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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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觉数据治理服务平台 

视觉数据治理服务平台以公安部文件为指导、以提高公安视频图像数据质量、充分挖掘视频图像价值为目标，基于视觉数据

接入整合、联网共享、智能分析、实战应用的业务流程，以及支撑以上业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情况，对视觉数据、基础

设施、系统链路等进行实时监测和质量治理，从而提升数据、设备和系统的可用性、实用性。视觉数据治理服务平台的建设，

将使数据质量得到提高、业务平台的应用效能得到有效提升。 

 
 
（5）雪亮工程解决方案  

在“AI+”的环境下，公司雪亮工程解决方案有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治理格局，依靠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

等先进技术，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推动综治中心建设规范化、

实战化，把治安防范延伸到群众身边，共同参与治安防范，有效解决群众安全感强满意度高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服务

人民群众、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智慧城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起重要作用。 

（6）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依据交通部有关高速公路视频联网工作的建设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建设科学先进、高效统一的视频云联网监测体系，提升高速公路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出行服务保障能力，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互联网+交通”为思路，采用“云-管-端”的总体架构，将视频资源在云端汇聚，

实现交通行业视频监控图像的秒级调看，保证“连得上、看的见、调得动、能会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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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080,756,079.91 3,029,702,097.99 2,832,541,651.30 -26.54% 4,016,443,879.55 3,986,668,97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23,829,090.82 190,364,792.86 -418,898,954.93 -263.77% 741,628,946.31 637,397,873.4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9,246,535.64 276,403,032.80 255,603,049.46 -57.26% 353,502,239.04 353,502,23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01,244,982.51 -536,147,074.94 -1,043,853,270.19 -5.50% -3,193,272,974.23 -3,297,504,04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84,215,932.94 -748,353,862.71 -837,752,571.14 -17.48% -2,734,548,603.37 -2,782,651,42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724,160.52 -72,474,637.06 -72,474,637.06 82.44% -568,713,776.65 -568,713,77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225 -0.4497 -0.8744 -5.50% -2.6795 -2.76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225 -0.4497 -0.8744 -5.50% -2.6795 -2.7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4.74% -943.93%  -136.36% -144.0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公司在编制 2021 年财务报告过程中发现存在前期会计差错，涉及本报告期期初数。前期会计差错是以前期间累计形成，追

溯调整比较复杂，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相关规则和目前获取的相

关证据情况进行前期会计差错追溯调整。审计机构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专核查意见。 

1、格灵深瞳采购入库事项调整 

公司供应商格灵深瞳的会计师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向东方网力发送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询证函余额 2,277.08 万元，

与公司账面确认格灵深瞳应付账款金额差异 1,834.79 万元。公司自查后发现差异原因为 2020 年采购其产品已实现对外销售，

但未入库未结转营业成本以及双方税率差所致。 

本期对期初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增期初存货 77.33 万元，调增期初应付账款 1,774.13 万元，调减应交税费

246.73 万元；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1,450.06 万元；因该部分存货对应的销售收入确认期间为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故该事项不影响合并利润表上年同期数项目，也未影响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长期股权投资事项调整 

2016 年，公司对博雍一号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雍一号”）投资 10,000.00 万元，采用权益法进

行核算，按持股比例计算其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2017 年 3 月，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有限合伙人、上

海博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与公司（劣后级合伙人）及丁屹、赵欣、张英星、陶涛（劣后级合伙人）签署《合

伙协议》，五矿信托作为优先级合伙人对博雍一号实缴出资 20,500.00 万元，2020 年博雍一号退还五矿信托实缴出资 3,600.00

万元后，五矿信托对博雍一号实缴出资 16,900.00 万元。根据《合伙协议》，2017 年 3 月公司成为博雍一号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公司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列报时，未考虑扣除优先级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导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核算存在会计

差错。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期初累计调减未分配利润 2,977.49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2,977.49 万元；

2020 年度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2,977.49 万元，调减投资收益 1,883.99 万元，调增其他综合收益 267.35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

投资 4,594.13 万元。 

3、违规担保涉及预计负债事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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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参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市警视达机电设备研

究所有限公司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出具保证担保书、承诺函相关事宜的法律分析意见》、《关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为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联合视讯技术有限公司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出具保证担保书、承诺

函相关事宜的法律分析意见》、《关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盛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国内

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出具保证担保书、承诺函相关事宜的法律分析意见》及《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相关事宜的法律分析意见》（借款方为济宁恒德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德信”），对北京市警视达机电设备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联合视讯技术有限公司、盛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恒德信等

四笔违规担保事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3,500.00 万元，预计负债 23,500.00 万元。 

2020 年，公司参考另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分析报告，冲回了上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 23,500.00 万元。在没有除另一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分析报告之外的新的事实和依据的情况下，公司在 2020 年冲回上述预计负债 23,500.00 万元的判断依据不

充分。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还原 2020 年度已转回的预计负债 23,500.00 万元，同时计提相应的利息及罚息 7,586.06

万元（其中 2019 年度应计提 2,808.49 万元）。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期初调减未分配利润 2,808.49 万元，调增预计负债 2,808.49 万元；2020 年度

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2,808.49 万元，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28,277.56 万元，调增预计负债 31,086.06 万元。 

4、资产负债表日后违规担保诉讼事项调整 

2021 年 2 月 4 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为中兴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融创”）的违规担保

事项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中兴融创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昌都市高腾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

高腾”）支付款项 17,738,670.10 元及利息、违约金（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 5 日的利息及违约金为 11,106,208.00 元；从 2019

年 11 月 6 日起，以 17,738,670.10 元为基础，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公司对被告中兴融创前述

判决债务未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上述案件判决后，公司未作为 2020 年年报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会

计处理，现根据判决进行追溯调整，按中兴融创判决债务未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确认预计负债并计提相应利息及罚息

1,639.06 万元。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度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1,639.06 万元，调增预计负债 1,639.06 万元。 

5、违规担保涉及预计负债未计提利息及罚息事项调整 

2019 年 3 月公司及子公司东方网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智能”）为北京红嘉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红嘉福”）提供违规担保，公司在 2019 年已就该违规担保事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0,000.00 万元。2020 年 1 月原告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苏州智能。苏州智能在 2020 年度未将预计负债转入其他应付款，也未计提相应的利息及罚息。现公司进

行追溯调整，将预计负债转入其他应付款，同时确认相应利息及罚息 7,604.37 万元（其中 2019 年应计提 2,804.37 万元）。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期初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2,804.37 万元，调增预计负债 2,804.37 万元；2020 年

度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2,804.37 万元，调增营业外支出 4,800.00 万元，调增其他应付款 7,604.37 万元；2020 年度调减信用

减值损失 20,000.00 万元，调减预计负债 20,000.00 万元，同时调增营业外支出 20,000.00 万元，调增其他应付款 20,000.00

万元。 

6、其他应收款事项调整 

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记录应收亿诺德（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诺德”）3,627.50 万元（期初已计提坏账准

备 151.22 万元），系 2020 年 12 月公司向亿诺德转让深圳微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服机器人”）和北京云逍

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逍遥”）股权形成，转让价款分别为 7,255.00 万元、10 万元。亿诺德于 2020 年 12 月向

公司支付 3,637.50 万元，剩余微服机器人股权转让款 3,627.50 万元尚未收回。对于该项其他应收款，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向

亿诺德发出催款函，并收到亿诺德答复函，亿诺德在答复函中回复：“对催款事宜完全不予认可，该款项并不真实存在”。公

司向亿诺德进一步了解，取得亿诺德与该笔股权转让相关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公司收到的亿诺德支付的 3,637.50 万元非亿

诺德真实支付，系公司将 3,637.50 万元支付至第三方后，第三方支付至亿诺德，亿诺德再向公司支付 3,637.50 万元，因此公

司仍然应收取亿诺德 7,265.00 万元，公司对亿诺德未真实支付的款项还原为其他应收款，还原后公司该项其他应收款账面余

额为 7,265.00 万元。公司与亿诺德签署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除亿诺德回复外，公司

现无确切证据证明微服机器人以及云逍遥股权转让事项为非真实交易，无法对相关股权转让事项按照虚假交易进行账务处

理。但就目前已获取的上述异常信息，公司在对该项其他应收款初始确认时即存在极大回收风险，据此对该项其他应收款全

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7,113.78 万元，公司将继续核查相关股权转让交易的真实性。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调增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3,637.50 万元,调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113.78 万

元，调增信用减值损失 7,113.78 万元，调增营业外支出 0.35 万元，调增应付账款 912.85 万元，调减预付款项 2,725.00 万元。 

7、未实际入库的固定资产事项调整 

公司在对子公司东方网力（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智能”）固定资产盘点时，未找到 20 台高密度服务器

对应实物资产（资产原值 1,472.80 万元）。经查，苏州智能在 2020 年 12 月将未到货资产已支付的预付款项转为固定资产，

存在会计核算错误。由于该笔预付款账龄 3 年以上，公司无法联系到对方单位人员，同时公司按注册地址发出的催款函被拒

收，在 2020 年 12 月公司将相关预付款项转入固定资产时点很可能已存在回收风险，据此公司对该笔预付款项全额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调减固定资产 1,472.80 万元，调增预付款项账面余额 1,472.80 万元；调增信

用减值损失 1,472.80 万元，调增预付款项坏账准备 1,472.80 万元。 

8、账实不符的固定资产事项调整 

公司在对子公司苏州智能固定资产盘点时发现 424 台服务器设备（2020 年末账面价值为 5,441.79 万元）实物与固定资产卡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片及采购合同中不一致。原因为：在 2020 年底，公司没有该批 424 台服务器设备。该批 424 台服务器设备被二手设备及少

量报废设备顶替，造成账实不符。该批顶替设备经过中瑞世联评估机构评估，评估价值 39.98 万元（中瑞评报字[2022]第 000331

号）。基于谨慎性原则，被顶替设备按资产减值的方式追溯调整。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度调增资产减值损失 5,441.79 万元，调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441.79 万元；

调增营业外收入 39.98 万元，调增固定资产 39.98 万元。 

9、对成都威士博科技有限公司收入跨期事项调整 

公司及子公司苏州智能收到成都威士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博”）的联络函，联络函阐明：2020 年底公司急于确

认黔西南雪亮工程项目的收入，在软硬件均未完全到货的情况下威士博向苏州智能签署了五个合同的验收单。经查，硬件产

品直到 2021 年 7 月以后才陆续供货，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仍有 84 台万能解码器尚未到货，软件产品全部使用的测试版

本至今仍在调试中。故黔西南雪亮工程项目涉及提前确认收入，应进行追溯调整。 

本事项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度调减主营业务收入 2,080.00 万元，调减主营业务成本 1,079.90 万元，调减

税金及附加 61.64 万元，调减信用减值损失 304.38 万元；调减应收账款 2,046.02 万元，调减应交税费 332.04 万元，调减应

付账款 1,079.90 万元。 

10、应付职工薪酬核算跨期事项调整 

公司核算的应付职工薪酬为次月计提次月发放，与公司披露的会计政策“本公司在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

发生的短期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不一致，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权责发生制的相关要

求。 

本事项涉及的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公司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 1，832.75 万元，调减主营业务成本 0.33 万元，

销售费用 172.86 万元，研发费用 404.89 万元，管理费用 114.84 万元，调增应付职工薪酬 1,139.84 万元。 

11、主营业务成本跨期事项调整 

2020 年，公司与武汉长飞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长飞”）签订《武汉某公安涉密项目》的采购合同，约定

由武汉长飞向本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2020 年 12 月，武汉长飞已完成该合同项下履约义务，本公司向武汉长飞出具了载明

“终验合格准予验收”的《工程阶段性测试验收（初验/终验）报审表》。验收后本公司未及时全额确认该合同相关成本，未

确认成本金额 240.09 万元。 

本事项涉及的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2020 年度调增主营业务成本 240.09 万元，调增应付账款 240.09 万元。 

二、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财政部 2018 年颁发《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集团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本集团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首次执行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

租赁，本集团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

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本集团因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 2021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 

使用权资产   6,362,363.56 6,362,363.5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2,149,546.34 3,276,633.56 195,426,179.90 

租赁负债   3,085,730.00 3,085,73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 

使用权资产   3,002,137.00 3,002,137.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1,937,832.81 2,147,233.56 194,085,066.37 

租赁负债   854,903.44 854,9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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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434,390.48 18,647,961.00 40,975,632.51 23,188,55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856,810.23 -170,250,925.92 -119,137,467.05 -689,999,77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511,981.43 -135,602,322.50 96,317,914.42 -823,419,54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14,588.40 -8,008,793.49 -6,352,047.01 24,251,268.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3,52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3,81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川投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51% 149,578,637 149,578,637   

刘光 
境内自然

人 
8.00% 95,626,459 15,613,075 

冻结 95,626,459 

质押 94,348,184 

蒋宗文 
境内自然

人 
5.31% 63,519,346 63,519,346 

冻结 63,519,346 

质押 54,108,794 

高军 
境内自然

人 
2.31% 27,668,978 27,668,978 

冻结 26,125,576 

质押 21,660,972 

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北方

信托盛世景

新策略9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79% 21,373,890 21,373,890   

宋辉俊 
境内自然

人 
0.72% 8,652,287 8,652,287   

孙东利 
境内自然

人 
0.57% 6,811,531 6,811,531   

郭军 
境内自然

人 
0.56% 6,742,579 6,742,579   

王建军 境内自然 0.54% 6,400,000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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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苗青 
境内自然

人 
0.52% 6,199,700 6,19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北方信托盛世景新策略 9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原控股股东刘光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本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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